
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

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试行办法 

 

贯彻落实“健康第一”的指导思想，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，促进

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，提高体质和健康水平，

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（2014 年修订）教体

艺[2014]5 号文件精神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全面实施《国家学生体质

健康标准》（以下简称）《标准》，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 

第一条  《标准》从从身体形态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综

合评定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，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、激励学生积

极进行身体锻炼的教育手段，是国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

量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生体质健康的个体评价标准。 

第二条  《标准》在学校分管教学校长的领导下，由社科体育部

体育部、学工部、后勤管理处（校医务室）、各二级学院的协同配合，

共同组织实施。 

第三条  《标准》实施对象为在校学生，不包括成教学生。 

第四条  按新《标准》要求，测试项目为：身高体重；肺活量；

50 米跑；坐位体前屈；立定跳远；引体向上（男）/1 分钟仰卧起坐

（女）；1000 米跑（男）/800 米跑（女）七项。 

第五条  《标准》各测试项目成绩由社科部体育教研室汇总，并

按照《标准》的要求评定成绩，确定等级。标准的学年总分由标准分

与附加分之和构成，满分为 120 分。标准分由各单项指标得分与权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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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积之和组成，满分为 100 分。附加分根据实测成绩确定，即对成绩

超过 100 分的加分指标进行加分，满分为 20 分；大学的加分指标为

男生引体向上和 1000 米跑，女生 1 分钟仰卧起坐和 800 米跑，各指

标加分幅度均为 10 分。根据学生学年总分评定等级：90.0 分及以上

为优秀，80.0～89.9 分为良好，60.0～79.9 分为及格，59.9 分及以下

为不及格。 

第六条 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成绩每个学年评定一次，记入《〈国

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〉登记卡》，学生毕业时体质健康标准的成绩和

等级，按毕业当年得分与其他学年平均得分各占有量 50%之和进行评

定。即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毕业总评成绩=毕业当年得分×50% + 其他

学年平均得分×50%，《标准》测试的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肄

业处理。 

第七条  学生《标准》测试成绩评定达到良好及以上者，方可参

加评优与评奖；成绩达到优秀者，方可获体育奖学分。测试成绩评定

不及格者，在本学年度由社科体育部体育教研室统一安排补测时间，

补测仍不及格，则学年《标准》成绩评定为不及格。 

第八条  申请免测：因病或残疾不能参加测试的学生，必须向社

科体育部办公室提交免予执行《标准》的申请。 

1.填写《免予执行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申请表》（在社科体

育部网站上下载），所填表格存入学生档案。 

2.申请表必须附上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，盖章有效。 

3.免测申请经社科体育部部长核实签字后，可免予执行《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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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，存入学生档案。 

4.对确实丧失运动能力、被免予执行《标准》的残疾学生，仍可

参加评优与评奖，毕业时《标准》成绩需注明免测。 

第九条  测试工作必须由负责测试的教师完成，测试和补测期间

受试学生必须携带校园一卡通，如一卡通照片模糊需同时出示有效证

件（学生证或身份证）。为了维护《标准》的公正、严肃性，对在《标

准》实施过程中作弊的学生将根据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测

试违反规定的处理办法处理。 

第十条  在实施《标准》时要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指导思想，健全

各项安全保障制度，落实安全责任制，加强对《标准》测试的安全管

理。 

1.加强对场地、器材、设备的安全检查。 

2.《标准》测试时安排安全巡视员，并将安排好的《标准》测试 

时间事先通报给校医务室。 

3.学生在课外参加《标准》测试前应自觉做好测试准备活动。 

4、在测试过程中，参加测试学生如出现身体不适，应立即停止

测试并告知任课教师或测试负责老师。 

5.如出现特殊情况或突发事件，请参加《标准》测试的相关同学

及时与测试老师联系。 

第十一条  为了维护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秩序，进一步加强测

试规范化管理，倡导优良的风气，杜绝测试违规现象，特制定违反规

定的处理办法，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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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测试违规的界定 

代替他人和被代替者，在测试时被及时发现尚未实施的、在测试

过程中被发现的、以及在测试后被发现的。在《标准》测试中通过不

正当手段获取各测试项目成绩及加分的。 

2.处理办法 

在体质健康测试中如发现有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通报给学生所

在的学院书记及班主任，由学院（班主任）对该生进行批评教育，相

关处分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执行。 

该学生本学年的体质测试成绩为零，不能参加本学年的评优、评

先活动。 

经批评教育、处分后，认错态度较好的学生，允许参加补测，以

补测成绩作为该学生本学年的测试成绩。 

 

第十二条 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注意事项 

1.测试和补测期间受试学生必须携带校园一卡通，如一卡通照片

模糊需同时出示有效证件（学生证或身份证）。 

2.测试者应着运动装、运动鞋，可带些巧克力、面包、糖水等补

充体能。 

3.在正式测试前自觉做好测试前准备活动。 

4.测试者应爱护测试仪器和设备，不得私自运用和调整仪器和设

备。 

5.测试者应讲文明、有礼貌，自觉遵守测试秩序，自觉保持测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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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的环境卫生，不得大声喧哗、吵闹。 

6.在测试过程中，参加测试学生如出现身体不适，应立即停止测

试并告知任课教师或测试负责老师。 

7.如出现特殊情况或突发事件，请参加《标准》测试的相关同学

及时与测试工作人员联系。 

8.测试工作必须由负责测试的教师完成，为了维护《标准》的公

正、严肃性，对在《标准》实施过程中作弊的学生将根据台州科技职

业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违反规定的处理办法处理。 

9.测试者完成测试项目后，请迅速离开测试中心。 

第十三条  本《试行办法》由社科体育部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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